附件2
广安市2022年30件民生实事目标任务、资金分解和进度节点安排表
	项目内容
	一、农村路灯安装250个村（个村）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和资金拨付进度安排
	备注

	
	
	中央资金
（万元）
	省级资金
（万元）
	市县资金（万元）
	
	

	
	
	
	
	市财政资金
	县（市、区）、园区财政资金
	
	

	市级分管领导
	文  阁

	市直责任单位
	市农业农村局

	全市任务
	250
	
	
	250
	3750
	6月完成目标任务的50%，资金拨付30%；
9月完成目标任务的75%，资金拨付 50%；
11月全面完成目标任务，资金拨付 75%；
12月资金拨付100%。
	

	广安区
	55
	
	
	55
	825
	
	

	前锋区
	10
	
	
	10
	150
	
	

	华蓥市
	20
	
	
	20
	300
	
	

	岳池县
	90
	
	
	90
	1350
	
	

	武胜县
	40
	
	
	40
	600
	
	

	邻水县
	18
	
	
	18
	270
	
	

	广安经开区
	3
	
	
	3
	45
	
	

	枣山园区
	8
	
	
	8
	120
	
	

	协兴园区
	6
	
	
	6
	90
	
	

	市本级
	
	
	
	
	
	
	


	项目内容
	二、对25个村实施电网改造（个村）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和资金拨付进度安排
	备注

	
	
	中央资金
（万元）
	省级资金
（万元）
	市县资金（万元）
	
	

	
	
	
	
	市财政资金
	县（市、区）、园区财政资金
	
	

	市级分管领导
	张  伟

	市直责任单位
	市发展改革委

	全市任务
	25
	8000
	
	
	
	项目计划一季度3月份开工，三季度竣工投产。项目资金通过现金流申报的形式，根据发生费用情况开票入账，并非直接根据项目计划拨付。
	

	广安区
	
	
	
	
	
	
	

	前锋区
	
	
	
	
	
	
	

	华蓥市
	3
	723
	
	
	
	
	

	岳池县
	2
	448
	
	
	
	
	

	武胜县
	12
	4122
	
	
	
	
	

	邻水县
	8
	2707
	
	
	
	
	

	广安经开区
	
	
	
	
	
	
	

	枣山园区
	
	
	
	
	
	
	

	协兴园区
	
	
	
	
	
	
	

	市本级
	
	
	
	
	
	
	


	项目内容
	三、新（维）修山坪塘（蓄水池、石河堰）100口（座）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和资金拨付进度安排
	备注

	
	
	中央资金
（万元）
	省级资金
（万元）
	市县资金（万元）
	
	

	
	
	
	
	市财政资金
	县（市、区）、园区财政资金
	
	

	市级分管领导
	文  阁

	市直责任单位
	市水务局、市农业农村局

	全市任务
	100（水务局30，农业农村局70）
	
	
	100
	900
	6月底前完成建设任务40%，资金拨付30%；
9月底前累计完成建设任务75%，资金拨付75%；
11月底前全面完成工程建设任务，资金拨付100%；
12月抽查核实。
	

	广安区
	19（水务局4，农业农村局15）
	
	
	19
	171
	
	

	前锋区
	9（水务局4，农业农村局5）
	
	
	9
	81
	
	

	华蓥市
	9（水务局4，农业农村局5）
	
	
	9
	81
	
	

	岳池县
	21（水务局6，农业农村局15）
	
	
	21
	189
	
	

	武胜县
	21（水务局6，农业农村局15）
	
	
	21
	189
	
	

	邻水县
	21（水务局6，农业农村局15）
	
	
	21
	189
	
	

	广安经开区
	
	
	
	
	
	
	

	枣山园区
	
	
	
	
	
	
	

	协兴园区
	
	
	
	
	
	
	

	市本级
	
	
	
	
	
	
	

	项目内容
	四、对50公里
农村公路加宽
（公里）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和资金拨付进度安排
	备注

	
	
	中央资金
（万元）
	省级资金
（万元）
	市县资金（万元）
	
	

	
	
	
	
	市财政资金
	县（市、区）、园区财政资金
	
	

	市级分管领导
	米  亮

	市直责任单位
	市交通运输局

	全市任务
	50
	1000
	500
	
	500
	3月分解下达2022年农村公路加宽任务计划；
4月完成农村公路加宽任务的30%；
6月完成农村公路加宽任务的50%，资金拨付25%；
9月完成农村公路加宽任务的75%，资金拨付50%;

11月完成农村公路加宽任务，资金拨付100%;

12月抽查核实。
	

	广安区
	10
	200
	100
	
	100
	
	

	前锋区
	5
	100
	50
	
	50
	
	

	华蓥市
	5
	100
	50
	
	50
	
	

	岳池县
	10
	200
	100
	
	100
	
	

	武胜县
	10
	200
	100
	
	100
	
	

	邻水县
	10
	200
	100
	
	100
	
	

	广安经开区
	
	
	
	
	
	
	

	枣山园区
	
	
	
	
	
	
	

	协兴园区
	
	
	
	
	
	
	

	市本级
	
	
	
	
	
	
	

	项目内容
	五、修建农村稻田便民路40公里（公里）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和资金拨付进度安排
	备注

	
	
	中央资金
（万元）
	省级资金
（万元）
	市县资金（万元）
	
	

	
	
	
	
	市财政资金
	县（市、区）、园区财政资金
	
	

	市级分管领导
	文  阁

	市直责任单位
	市农业农村局

	全市任务
	40
	
	480 
	
	
	6月底前完成建设任务60%；
9月底前累计完成建设任务85%；
11月底前全面完成工程建设任务，项目完工后拨付资金100%。
	

	广安区
	8.5 
	
	102 
	
	
	
	

	前锋区
	1.5 
	
	18 
	
	
	
	

	华蓥市
	3 
	
	36 
	
	
	
	

	岳池县
	9 
	
	108 
	
	
	
	

	武胜县
	9 
	
	108 
	
	
	
	

	邻水县
	9 
	
	108 
	
	
	
	

	广安经开区
	
	
	
	
	
	
	

	枣山园区
	
	
	
	
	
	
	

	协兴园区
	
	
	
	
	
	
	

	市本级
	
	
	
	
	
	
	


	项目内容
	六、养护提质农村公路13000公里（公里）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和资金拨付进度安排
	备注

	
	
	中央资金
（万元）
	省级资金
（万元）
	市县资金（万元）
	
	

	
	
	
	
	市财政资金
	县（市、区）、园区财政资金
	
	

	市级分管领导
	米  亮

	市直责任单位
	市交通运输局

	全市任务
	13000
	
	1800
	1200
	3000
	6月底前拨付市、县两级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资金总量的50%；
11月底前拨付县级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资金总任务的100%；
12月底前开展市级考核。
	

	广安区
	2300
	
	318.5
	212.34
	530.76
	
	

	前锋区
	800
	
	110.76
	73.84
	184.66
	
	

	华蓥市
	950
	
	131.53
	87.69
	219.23
	
	

	岳池县
	2350
	
	325.38
	216.92
	542.3
	
	

	武胜县
	2700
	
	373.84
	249.23
	623.07
	
	

	邻水县
	3600
	
	498.46
	332.3
	830.76
	
	

	广安经开区
	130
	
	18
	11.99
	30
	
	

	枣山园区
	70
	
	9.69
	6.46
	16.15
	
	

	协兴园区
	100
	
	13.84
	9.23
	23.07
	
	

	市本级
	
	
	
	
	
	
	


	项目内容
	七、新修农村人行便民桥20座（座）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和资金拨付进度安排
	备注

	
	
	中央资金
（万元）
	省级资金
（万元）
	市县资金（万元）
	
	

	
	
	
	
	市财政资金
	县（市、区）、园区财政资金
	
	

	市级分管领导
	文  阁

	市直责任单位
	市农业农村局

	全市任务
	20
	
	200 
	
	
	6月底前完成建设任务的60%；
9月底前累计完成建设任务85%；
11月底前全面完成工程建设任务，资金拨付100%。
	

	广安区
	4
	
	40 
	
	
	
	

	前锋区
	2
	
	20 
	
	
	
	

	华蓥市
	2
	
	20 
	
	
	
	

	岳池县
	4
	
	40 
	
	
	
	

	武胜县
	4
	
	40 
	
	
	
	

	邻水县
	4
	
	40 
	
	
	
	

	广安经开区
	
	
	
	
	
	
	

	枣山园区
	
	
	
	
	
	
	

	协兴园区
	
	
	
	
	
	
	

	市本级
	
	
	
	
	
	
	


	项目内容
	八、建设公共停车场20个（个）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和资金拨付进度安排
	备注

	
	
	中央
资金
（万元）
	省级
资金
（万元）
	市县资金（万元）
	其他资金
	
	

	
	
	
	
	市财政
资金
	县（市、区）、园区财政资金
	
	
	

	市级分管领导
	米  亮

	市直责任单位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

	全市任务
	20
	
	28900
	
	2982
	227
	6月底前完工项目9个（市本级8个、广安经开区1个），12月底前完工项目6个（前锋区、华蓥市、岳池县、武胜县、邻水县、协兴园区各1个）；剩余5个项目2022年底预计完成总工程量50%。根据工程进度拨付资金。
	跨年度实施项目

	广安区
	4
	
	28900
	
	
	100
	
	

	前锋区
	1
	
	
	
	40
	
	
	

	华蓥市
	1
	
	
	
	1200
	
	
	

	岳池县
	1
	
	
	
	20
	
	
	

	武胜县
	1
	
	
	
	200
	
	
	

	邻水县
	1
	
	
	
	20
	
	
	

	广安经开区
	1
	
	
	
	300
	
	
	

	枣山园区
	1
	
	
	
	1200
	
	
	

	协兴园区
	1
	
	
	
	2
	
	
	

	市本级
	8
	
	
	
	
	127
	
	


	项目内容
	九、改造160个老旧小区弱电“蜘蛛网”（个）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和资金拨付进度安排
	备注

	
	
	中央资金
（万元）
	省级资金
（万元）
	市县资金（万元）
	
	

	
	
	
	
	市财政资金
	县（市、区）、园区财政资金
	
	

	市级分管领导
	米  亮

	市直责任单位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经济信息化局、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全市任务
	160
	800
	
	
	
	6月底前完成弱电“蜘蛛网”改造任务的30%，资金拨付30%；
9月底前完成弱电“蜘蛛网”改造任务的60%，资金拨付达到60%；
11月底前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工率达到100%，资金拨付达到100%；
12月底前全面完成弱电“蜘蛛网”改造任务。
	

	广安区
	30
	150
	
	
	
	
	

	前锋区
	5
	25
	
	
	
	
	

	华蓥市
	30
	150
	
	
	
	
	

	岳池县
	30
	150
	
	
	
	
	

	武胜县
	30
	150
	
	
	
	
	

	邻水县
	35
	175
	
	
	
	
	

	广安经开区
	
	
	
	
	
	
	

	枣山园区
	
	
	
	
	
	
	

	协兴园区
	
	
	
	
	
	
	

	市本级
	
	
	
	
	
	
	


	项目内容
	十、建设智慧安防小区360个（个）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和资金拨付进度安排
	备注

	
	
	中央资金
（万元）
	省级资金
（万元）
	市县资金（万元）
	
	

	
	
	
	
	市财政资金
	县（市、区）、园区财政资金
	
	

	市级分管领导
	钟  静

	市直责任单位
	市公安局

	全市任务
	360 
	
	
	215 
	1585 
	6月完成目标任务10%，资金拨付10%；
9月完成目标任务30%，资金拨付30%；
11月完成目标任务100%，资金拨付100%。
	

	广安区
	80 
	
	
	
	400 
	
	

	前锋区
	10 
	
	
	
	50 
	
	

	华蓥市
	44 
	
	
	
	220 
	
	

	岳池县
	50 
	
	
	
	250 
	
	

	武胜县
	60 
	
	
	
	300 
	
	

	邻水县
	65 
	
	
	
	325 
	
	

	广安经开区
	2 
	
	
	
	10 
	
	

	枣山园区
	2 
	
	
	
	10 
	
	

	协兴园区
	4 
	
	
	
	20 
	
	

	市本级
	43 
	
	
	215 
	
	
	


	项目内容
	十一、城乡农贸市场综合整治13个（个）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和资金拨付进度安排
	备注

	
	
	中央资金
（万元）
	省级资金
（万元）
	市县资金（万元）
	其他资金
	
	

	
	
	
	
	市财政资金
	县（市、区）、园区财政资金
	
	
	

	市级分管领导
	王  瑛

	市直责任单位
	市商务局

	全市任务
	13
	1080
	450
	1050
	1820
	700
	12月底前全面完成项目建设，资金按项目执行情况，据实拨付。
	资金以实际招标合同价为准（据实据效补助项目）

	广安区
	5
	
	
	1050
	1750
	700
	
	

	前锋区
	1
	
	
	
	15
	
	
	

	华蓥市
	1
	1080
	
	
	
	
	
	

	岳池县
	2
	
	
	
	30
	
	
	

	武胜县
	2
	
	
	
	25
	
	
	

	邻水县
	2
	
	450
	
	
	
	
	

	广安经开区
	
	
	
	
	
	
	
	

	枣山园区
	
	
	
	
	
	
	
	

	协兴园区
	
	
	
	
	
	
	
	

	市本级
	
	
	
	
	
	
	
	


	项目内容
	十二、新（改）建城市公园7个（个）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和资金拨付进度安排
	备注

	
	
	中央资金

（万元）
	省级资金
（万元）
	市县资金（万元）
	
	

	
	
	
	
	市财政资金
	县（市、区）、园区财政资金
	
	

	市级分管领导
	肖伟华、米亮

	市直责任单位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教育体育局

	全市任务
	7
	
	500
	5500
	2400
	县（市、区）城市公园3月完成前期手续；4月完成招标；5月施工队伍进场；11月主体完工且投资资金不低于50万元，省级资金拨付70%；12月完成验收，资金拨付100%。
市本级城市体育运动公园3月完成一标段施工招标并进场施工；9月完成总工程量的20%；12月完成总工程量的40%，体育设施投入不低于200万元，省级资金拨付达到80%。
	

	广安区
	1
	
	50
	
	400
	
	

	前锋区
	1
	
	50
	
	400
	
	

	华蓥市
	1
	
	50
	
	400
	
	

	岳池县
	1
	
	50
	
	400
	
	

	武胜县
	1
	
	50
	
	400
	
	

	邻水县
	1
	
	50
	
	400
	
	

	广安经开区
	
	
	
	
	
	
	

	枣山园区
	
	
	
	
	
	
	

	协兴园区
	
	
	
	
	
	
	

	市本级
	1
	
	200
	5500
	
	
	


	项目内容
	十三、新改建公厕30座（座）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和资金拨付进度安排
	备注

	
	
	中央资金
（万元）
	省级资金
（万元）
	市县资金（万元）
	
	

	
	
	
	
	市财政资金
	县（市、区）、园区财政资金
	
	

	市级分管领导
	米  亮

	市直责任单位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管执法局

	全市任务
	30
	
	
	540
	640
	8月完成目标任务30%，资金拨付20%；
11月完成目标任务，资金拨付70%；
12月抽查核实。
	

	广安区
	8
	
	
	
	178
	
	

	前锋区
	1
	
	
	
	35
	
	

	华蓥市
	1
	
	
	
	70
	
	

	岳池县
	1
	
	
	
	35
	
	

	武胜县
	2
	
	
	
	100
	
	

	邻水县
	1
	
	
	
	50
	
	

	广安经开区
	2
	
	
	
	70
	
	

	枣山园区
	1
	
	
	
	32
	
	

	协兴园区
	1
	
	
	
	70
	
	

	市本级
	12
	
	
	540
	
	
	


	项目内容
	十四、建设公办幼儿园30所（所）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和资金拨付进度安排
	备注

	
	
	中央资金
（万元）
	省级资金
（万元）
	市县资金（万元）
	
	

	
	秋季投用
	开工建设
	
	
	市财政资金
	县（市、区）、园区财政资金
	
	

	市级分管领导
	肖伟华

	市直责任单位
	市教育体育局

	全市任务
	20
	10
	4229
	1771
	1200
	9800
	9月投入使用20所，资金拨付资金40%；
12月开工建设10所，资金拨付75%。
	跨年度实施项目

	广安区
	2
	1
	1230
	350
	
	2079
	
	

	前锋区
	2
	
	123
	
	
	1406
	
	

	华蓥市
	2
	1
	500
	100
	
	700
	
	

	岳池县
	6
	
	300
	1321
	
	1153
	
	

	武胜县
	2
	4
	1276
	
	
	1321
	
	

	邻水县
	3
	3
	800
	
	
	2511
	
	

	广安经开区
	
	
	
	
	
	
	
	

	枣山园区
	
	1
	
	
	
	300
	
	

	协兴园区
	2
	
	
	
	
	330
	
	

	市本级
	1
	
	
	
	1200
	
	
	

	项目内容
	十五、改（扩）建城区义务教育小学阶段食堂10所（所）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和资金拨付进度安排
	备注

	
	
	中央资金
（万元）
	省级资金
（万元）
	市县资金（万元）
	
	

	
	
	
	
	市财政资金
	县（市、区）、园区财政资金
	
	

	市级分管领导
	肖伟华

	市直责任单位
	市教育体育局

	全市任务
	10
	450
	150
	
	400
	6月开工建设4所，投入使用2所，进行前期工作4所，拨付资金40%；
12月投入使用10所，拨付资金100%。
	

	广安区
	1
	30
	
	
	
	
	

	前锋区
	1
	300
	
	
	130
	
	

	华蓥市
	1
	20
	
	
	
	
	

	岳池县
	2
	30
	
	
	270
	
	

	武胜县
	2
	40
	20
	
	
	
	

	邻水县
	2
	30
	
	
	
	
	

	广安经开区
	
	
	
	
	
	
	

	枣山园区
	
	
	
	
	
	
	

	协兴园区
	
	
	
	
	
	
	

	市本级
	1
	
	130
	
	
	
	


	项目内容
	十六、为100处社区或广场安装体育器材（处）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和资金拨付进度安排
	备注

	
	
	中央资金
（万元）
	省级资金
（万元）
	市县资金（万元）
	
	

	
	
	
	
	市财政资金
	县（市、区）、园区财政资金
	
	

	市级分管领导
	肖伟华

	市直责任单位
	市教育体育局

	全市任务
	100
	
	100
	
	
	4月开始安装；
8月安装完成，资金拨付70%；
12月底前完成验收后资金拨付达到100%。
	

	广安区
	20
	
	20
	
	
	
	

	前锋区
	10
	
	10
	
	
	
	

	华蓥市
	10
	
	10
	
	
	
	

	岳池县
	15
	
	15
	
	
	
	

	武胜县
	15
	
	15
	
	
	
	

	邻水县
	15
	
	15
	
	
	
	

	广安经开区
	5
	
	5
	
	
	
	

	枣山园区
	5
	
	5
	
	
	
	

	协兴园区
	5
	
	5
	
	
	
	

	市本级
	
	
	
	
	
	
	


	项目内容
	十七、资助贫困大学新生1000名（名）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和资金拨付进度安排
	备注

	
	
	中央资（万元）
	省级资金（万元）
	市县资金（万元）
	
	

	
	
	
	
	市财政资金
	县（市、区）、园区财政资金
	
	

	市级分管领导
	肖伟华

	市直责任单位
	市教育体育局

	全市任务
	1000
	
	
	25
	275
	11月底前资金拨付100%。
	据实据效补助项目

	广安区
	135
	
	
	
	40.5
	
	

	前锋区
	60
	
	
	
	18
	
	

	华蓥市
	100
	
	
	
	29
	
	

	岳池县
	210
	
	
	
	63
	
	

	武胜县
	190
	
	
	
	57
	
	

	邻水县
	210
	
	
	
	63
	
	

	广安经开区
	5
	
	
	
	1.5
	
	

	枣山园区
	5
	
	
	
	1.5
	
	

	协兴园区
	5
	
	
	
	1.5
	
	

	市本级
	80
	
	
	25
	
	
	

	项目内容
	十八、为33000户城镇低保家庭减免有线电视收视费（户）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和资金拨付进度安排
	备注

	
	
	中央资金
（万元）
	省级资金
（万元）
	市县资金（万元）
	
	

	
	
	
	
	市财政资金
	县（市、区）、园区财政资金
	
	

	市级分管领导
	肖伟华

	市直责任单位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全市任务
	33000
	
	
	
	643.5 
	6月完成目标任务50%；
9月完成目标任务75%；
12月全面完成；
12月抽查核实。
	据实据效
补助项目

	广安区
	4960
	
	
	
	96.72
	
	

	前锋区
	2090
	
	
	
	40.755 
	
	

	华蓥市
	2020
	
	
	
	39.39
	
	

	岳池县
	12100
	
	
	
	235.95
	
	

	武胜县
	3370
	
	
	
	65.715
	
	

	邻水县
	7740
	
	
	
	150.93 
	
	

	广安经开区
	215
	
	
	
	4.1925 
	
	

	枣山园区
	320
	
	
	
	6.24
	
	

	协兴园区
	185
	
	
	
	3.6075 
	
	

	市本级
	
	
	
	
	
	
	

	项目内容
	十九、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每年610元（万人）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和资金拨付进度安排
	备注

	
	
	中央资金
（万元）
	省级资金
（万元）
	市县资金（万元）
	
	

	
	
	
	
	市财政资金
	县（市、区）、园区财政资金
	
	

	市级分管领导
	王  瑛

	市直责任单位
	市医保局

	全市任务
	353.50
	172375.40
	24250.95
	971.20
	18266.16
	实行预拨结算制度，执行中因参保人数和财政补助标准变化等因素影响，数据存在变动，最终以实际下达文件数据为准。
	据实据效补助项目

	广安区
	53.63
	26151.34
	3679.15
	536.30
	2771.17
	
	

	前锋区
	24.06
	11732.25
	1650.57
	240.60
	1243.24
	
	

	华蓥市
	26.70
	13019.58
	1831.68
	
	1379.65
	
	

	岳池县
	89.06
	43427.87
	6109.73
	
	4601.94
	
	

	武胜县
	63.44
	30934.92
	4352.14
	
	3278.09
	
	

	邻水县
	77.18
	37634.89
	5294.73
	
	3988.07
	
	

	广安经开区
	5.89
	2872.11
	404.07
	58.90
	304.35
	
	

	枣山园区
	8.43
	4110.68
	578.32
	84.30
	435.60
	
	

	协兴园区
	5.11
	2491.76
	350.56
	51.10
	264.05
	
	

	市本级
	
	
	
	
	
	
	

	项目内容
	二十、为600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名）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和资金拨付进度安排
	备注

	
	
	中央资金
（万元）
	省级资金
（万元）
	市县资金（万元）
	
	

	
	
	
	
	市财政资金
	县（市、区）、园区财政资金
	
	

	市级分管领导
	王  瑛

	市直责任单位
	市卫生健康委

	全市任务
	600
	
	
	84
	
	9 月完成目标任务80%,资金拨付80%；
11 月完成目标任务 100%，资金拨付 100%。
	

	广安区
	100
	
	
	14
	
	
	

	前锋区
	10
	
	
	1.4
	
	
	

	华蓥市
	10
	
	
	1.4
	
	
	

	岳池县
	110
	
	
	15.4
	
	
	

	武胜县
	120
	
	
	16.8
	
	
	

	邻水县
	140
	
	
	19.6
	
	
	

	广安经开区
	
	
	
	
	
	
	

	枣山园区
	10
	
	
	1.4
	
	
	

	协兴园区
	
	
	
	
	
	
	

	市本级
	100
	
	
	14
	
	
	


	项目内容
	二十一、对2万名学生开展心理健康筛查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和资金拨付进度安排
	备注

	
	
	中央资金
（万元）
	省级资金
（万元）
	市县资金（万元）
	
	

	
	学生人数（名）
	咨询室（个）
	
	
	市财政资金
	县（市、区）、园区财政资金
	
	

	市级分管领导
	赵  博

	市直责任单位
	市妇联

	全市任务
	20000
	8
	
	
	70
	
	8月底完成心理健康咨询室建设；
10月底完成心理健康筛查；
11月底前完成资金拨付。
	据实据效补助项目

	广安区
	
	
	
	
	
	
	
	

	前锋区
	
	
	
	
	
	
	
	

	华蓥市
	
	
	
	
	
	
	
	

	岳池县
	
	
	
	
	
	
	
	

	武胜县
	
	
	
	
	
	
	
	

	邻水县
	
	
	
	
	
	
	
	

	广安经开区
	
	
	
	
	
	
	
	

	枣山园区
	
	
	
	
	
	
	
	

	协兴园区
	
	
	
	
	
	
	
	

	市本级
	20000
	8
	
	
	70
	
	
	

	项目内容
	二十二、开展大宗食品安全抽检7000批次（批次）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和资金拨付进度安排
	备注

	
	
	中央资金
（万元）
	省级资金
（万元）
	市县资金（万元）
	
	

	
	
	
	
	市财政资金
	县（市、区）、园区财政资金
	
	

	市级分管领导
	李韶旭

	市直责任单位
	市市场监管局

	全市任务
	7000
	
	
	
	743.65
	12月20日前全面完成抽检任务，12月底前资金拨付100%。
	

	广安区
	1020
	
	
	
	135.45
	
	

	前锋区
	450
	
	
	
	59.76
	
	

	华蓥市
	600
	
	
	
	79.67
	
	

	岳池县
	1270
	
	
	
	168.65
	
	

	武胜县
	1000
	
	
	
	132.8
	
	

	邻水县
	1260
	
	
	
	167.32
	
	

	广安经开区
	1400
	
	
	185.92
	
	
	

	枣山园区
	
	
	
	
	
	
	

	协兴园区
	
	
	
	
	
	
	

	市本级
	
	
	
	
	
	
	


	项目内容
	二十三、提高养老金待遇水平、按时足额向符合条件的人员发放养老金（万人）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和资金拨付进度安排
	备注

	
	
	中央资金
（万元）
	省级资金
（万元）
	市县资金（万元）
	
	

	
	合计
	企业
	机关
	城乡
	
	
	市财政资金
	县（市、区）、园区财政资金
	
	

	市级分管领导
	张  伟

	市直责任单位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全市任务
	93.93
	24.77
	3.09
	66.07
	71162
	7267
	161.3
	2186.7
	6月完成目标任务60%，资金拨付60%；
9月完成目标任务75%，资金拨付75%；
11月完成目标任务100%，资金拨付100%。
	据实据效
补助项目

	广安区
	16.92
	4.35
	0.46
	12.11
	13043.31
	1280.45
	114.77
	315.6
	
	

	前锋区
	6.6
	1.55
	0.14
	4.91
	5288.41
	519.16
	46.53
	127.96
	
	

	华蓥市
	7.11
	2.9
	0.25
	3.96
	4265.2
	418.71
	
	140.73
	
	

	岳池县
	24.04
	4.6
	0.72
	18.72
	20162.75
	2089.32
	
	665.27
	
	

	武胜县
	18.09
	4.5
	0.53
	13.06
	14066.53
	1426.93
	
	464.13
	
	

	邻水县
	18.45
	4.42
	0.72
	13.31
	14335.8
	1532.43
	
	473.01
	
	

	广安经开区
	0.635
	0.61
	0.025
	
	
	
	
	
	
	

	枣山园区
	0.635
	0.6
	0.035
	
	
	
	
	
	
	

	协兴园区
	0.42
	0.4
	0.02
	
	
	
	
	
	
	

	市本级
	1.03
	0.84
	0.19
	
	
	
	
	
	
	


	项目内容
	二十四、为58000名重度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名）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和资金拨付进度安排
	备注

	
	
	中央资金
（万元）
	省级资金
（万元）
	市县资金（万元）
	
	

	
	一级重度残疾
	二级重度残疾
	
	
	市财政资金
	县（市、区）、园区财政资金
	
	

	市级分管领导
	文  阁

	市直责任单位
	市民政局

	全市任务
	13289
	44711
	
	2027.73
	149.39
	1781.28
	3月完成目标任务的25%，资金拨付25%；
6月完成目标任务的50%，资金拨付50%；
9月完成目标任务的75%，资金拨付75%；
12月完成目标任务的100%，资金拨付100%。
	据实据效
补助项目

	广安区
	2031
	5868
	
	218.82 
	82.06 
	246.18 
	
	

	前锋区
	938
	2816
	
	103.60 
	38.85 
	116.55 
	
	

	华蓥市
	737
	3093
	
	140.98 
	
	115.35 
	
	

	岳池县
	3899
	9316
	
	513.30 
	
	419.97 
	
	

	武胜县
	2369
	13502
	
	570.65 
	
	466.89 
	
	

	邻水县
	2674
	7977
	
	404.43 
	
	330.90 
	
	

	广安经开区
	188
	558
	
	20.61 
	7.73 
	23.19 
	
	

	枣山园区
	289
	919
	
	33.15 
	12.43 
	37.30 
	
	

	协兴园区
	164
	662
	
	22.19 
	8.32 
	24.96 
	
	

	市本级
	
	
	
	
	
	
	
	


	项目内容
	二十五、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300户（户）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和资金拨付进度安排
	备注

	
	
	中央资金
（万元）
	省级资金
（万元）
	市县资金（万元）
	
	

	
	
	
	
	市财政资金
	县（市、区）、园区财政资金
	
	

	市级分管领导
	赵  博

	市直责任单位
	市残联

	全市任务
	300
	103.21
	31.2
	13.65
	31.94
	9月底前完成目标任务数50%；
11月底前完成目标任务数100%，项目全面完成后进行资金拨付。
	

	广安区
	65
	16.9
	5.2
	8.45
	8.45
	
	

	前锋区
	25
	6.5
	2
	3.25
	3.25
	
	

	华蓥市
	38
	11.8
	3.4
	
	7.6
	
	

	岳池县
	52
	21.11
	6.45
	
	3.64
	
	

	武胜县
	50
	18
	5.5
	
	6.5
	
	

	邻水县
	55
	25
	7.45
	
	0.55
	
	

	广安经开区
	7
	1.82
	0.56
	0.91
	0.91
	
	

	枣山园区
	3
	0.78
	0.24
	0.39
	0.39
	
	

	协兴园区
	5
	1.3
	0.4
	0.65
	0.65
	
	

	市本级
	
	
	
	
	
	
	


	项目内容
	二十六、为2000户低收入独居老人家庭安装热水器（户）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和资金拨付进度安排
	备注

	
	
	中央资金
（万元）
	省级资金
（万元）
	市县资金（万元）
	
	

	
	
	
	
	市财政资金
	县（市、区）、园区财政资金
	
	

	市级分管领导
	文  阁

	市直责任单位
	市民政局

	全市任务
	2000
	
	
	
	400
	7月完成目标任务30%，资金拨付30%；
9月完成目标任务70%，资金拨付70%；
11月完成目标任务的100%，资金拨付100%。
	

	广安区
	280
	
	
	
	56
	
	

	前锋区
	150
	
	
	
	30
	
	

	华蓥市
	200
	
	
	
	40
	
	

	岳池县
	550
	
	
	
	110
	
	

	武胜县
	300
	
	
	
	60
	
	

	邻水县
	320
	
	
	
	64
	
	

	广安经开区
	50
	
	
	
	10
	
	

	枣山园区
	120
	
	
	
	24
	
	

	协兴园区
	30
	
	
	
	6
	
	

	市本级
	
	
	
	
	
	
	


	项目内容
	二十七、开发城乡公益性岗位5000个，发放岗位补贴2000万元（个、万元）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和资金拨付进度安排
	备注

	
	
	中央资金
（万元）
	省级资金
（万元）
	市县资金（万元）
	
	

	
	个
	万元
	
	
	市财政资金
	县（市、区）、园区财政资金
	
	

	市级分管领导
	张  伟

	市直责任单位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全市任务
	5000
	2000
	2000
	
	
	3月完成25%；
6月完成50%；
9月完成75%；
12月全面完成。    
	

	广安区
	600
	240
	240
	
	
	
	

	前锋区
	200
	80
	80
	
	
	
	

	华蓥市
	500
	200
	200
	
	
	
	

	岳池县
	1100
	440
	440
	
	
	
	

	武胜县
	1300
	520
	520
	
	
	
	

	邻水县
	1200
	480
	480
	
	
	
	

	广安经开区
	50
	20
	20
	
	
	
	

	枣山园区
	40
	16
	16
	
	
	
	

	协兴园区
	10
	4
	4
	
	
	
	

	市本级
	
	
	
	
	
	
	


	项目内容
	二十八、对70个村的基础设施进行提档升级（个）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和资金拨付进度安排
	备注

	
	
	中央资金
（万元）
	省级资金
（万元）
	市县资金（万元）
	
	

	
	
	
	
	市财政资金
	县（市、区）、园区财政资金
	
	

	市级分管领导
	张  伟

	市直责任单位
	市发展改革委

	全市任务
	70
	8400
	7月底前确认采取以工代赈方式实施的项目；
12月底前资金拨付100%。
	据实据效补助项目

	广安区
	12
	1480
	
	

	前锋区
	8
	1180
	
	

	华蓥市
	8
	1000
	
	

	岳池县
	12
	1480
	
	

	武胜县
	12
	1480
	
	

	邻水县
	12
	1480
	
	

	广安经开区
	2
	100
	
	

	枣山园区
	2
	100
	
	

	协兴园区
	2
	100
	
	

	市本级
	
	
	
	


	项目内容
	二十九、80个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个）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和资金拨付进度安排
	备注

	
	
	中央资金
（万元）
	省级资金
（万元）
	市县资金（万元）
	
	

	
	
	
	
	市财政资金
	县（市、区）、园区财政资金
	
	

	市级分管领导
	肖伟华

	市直责任单位
	市生态环境局

	全市任务
	80
	
	2900
	
	650
	6月底前项目开工率达到80%；
12月15日前全面完成目标任务，资金拨付达100%（省级资金下达1个月内将资金下达到各县市区）。
	据实据效补助项目

	广安区
	15
	
	702
	
	157
	
	

	前锋区
	10
	
	374
	
	84
	
	

	华蓥市
	7
	
	327
	
	73
	
	

	岳池县
	16
	
	655
	
	147
	
	

	武胜县
	15
	
	468
	
	105
	
	

	邻水县
	17
	
	374
	
	84
	
	

	广安经开区
	
	
	
	
	
	
	

	枣山园区
	
	
	
	
	
	
	

	协兴园区
	
	
	
	
	
	
	

	市本级
	
	
	
	
	
	
	


	项目内容
	三十、200个老旧小区化粪池、下水道清掏（个）
	计划安排资金（万元)
	项目执行进度节点和资金拨付进度安排
	备注

	
	
	中央资金
（万元）
	省级资金
（万元）
	市县资金（万元）
	
	

	
	
	
	
	市财政资金
	县（市、区）、园区财政资金
	
	

	市级分管领导
	米  亮

	市直责任单位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全市任务
	200
	
	
	180
	420
	7月完成目标任务30%，资金拨付20%；
9月完成目标任务50%，资金拨付40%；
11月完成目标任务，资金拨付80%；
12月完成资金拨付及抽查核实。
	

	广安区
	30
	
	
	
	90
	
	

	前锋区
	6
	
	
	
	18
	
	

	华蓥市
	8
	
	
	
	24
	
	

	岳池县
	30
	
	
	
	90
	
	

	武胜县
	30
	
	
	
	90
	
	

	邻水县
	30
	
	
	
	90
	
	

	广安经开区
	2
	
	
	
	6
	
	

	枣山园区
	2
	
	
	
	6
	
	

	协兴园区
	2
	
	
	
	6
	
	

	市本级
	60
	
	
	180
	
	
	


